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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2024 年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硕士招生简章 

 

一、专业简介 

为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名称于 2024 年正式变更为“国际中文教育”。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设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开

设于 2014 年。目前有 21 位硕士生导师，其中 95%以上教师具有海外访学或教

学经历。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采用课程学习与国际中文教育实践相结合、国际中文教育

与中华文化传播相结合、校内导师与校内外实习指导老师联合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依托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务汉语教学资源与开发基地（上海）”，充分发挥上海

财经大学财经学科优势和商务汉语教学特色，开设案例式商务汉语教学研究等特

色课程，为热心从事商务汉语教学的学生提供商务汉语教学实践机会，旨在为商

务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优质的商务汉语教学师资。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现代高等教育规

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硕士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

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

能力，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

国际化专门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包括：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 

3．具备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

技手段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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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传播能力。 

5．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6．具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在规定时期完成课程学习但未完

成学位论文者，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累计延长学习年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 

 

四、招生计划 

2024 年计划招生 25 人（含推免生）。 

 

五、报名与考试 

报名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具体报名考试时间、准考证打印等相

关信息详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报名资格参照

《上海财经大学 202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要求。 

考生须参加初试和复试。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方式为笔试。 

初试科目：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 分）；②201 英语（一）（满分 100

分）；③354 汉语基础（满分 150 分）；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满分 150 分）。

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大纲由教育部教育考试

院统一制订，详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其他科目由上海财经大学命题，考试

大纲由相关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编写，并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布。 

复试预计在 2024 年 3 月底至 4 月上旬进行，复试内容一般为专业知识、外

语及综合能力，复试方式为面试与笔试相结合或面试。具体复试方案、考核内容

将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布，并在复试通知中注明。 

 

六、资格审查与体检 

我校将在复试时对考生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教

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考生体检工作将在考生拟录取后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参加复试考生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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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如实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如隐瞒病史，一经发现将被记

入诚信档案，严重者可能会被取消录取或入学资格。 

 

七、录取 

根据“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综合考察考生

的整体素质进行录取。录取名单须经学校审议，上海市高等教育招生办公室审核，

国家教育部批准。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

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八、学费和奖助学金 

学费总额为 7 万元，按学年缴付。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和助学金、

资助等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实行，奖助体系可访问我校研究生院网站

（https://gs.shufe.edu.cn/Home/NewsDetail/1057）查询。该项目成绩优异的在校生

可参加学校、学院设立的各类奖学金评选，并通过申请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

的“三助”岗位工作获得资助。 

 

九、学位授予 

凡修完规定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

答辩者，由上海财经大学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 

 

十、联系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电话：021-65315752     电话：021-65903795/65903941 

网址：https://ices.sufe.edu.cn/    网址:https://gs.shufe.edu.cn 

 

 

 

 

   

 


